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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淳艺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食用农产

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针对群众反映

“生鲜灯”误导消费者问题，该《办法》明确

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

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

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

官认知。

生活中，不少消费者都有这样的体

会：在超市、菜市场灯光下看着光鲜的肉

食、水灵的蔬菜，买回家后却发现并不新

鲜“养眼”，俨然“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区

别。其实，肉还是那块肉，奥妙都在灯

上。在店里，经营者使用了特殊的灯具，

通过调整光照颜色或在光源外加红色鲜

艳灯罩，使得所销售的生鲜农产品看起来

色泽亮丽、更加美观。这种专门用来给生

鲜农产品提色增亮的灯具，被形象地称为

“生鲜灯”。眼下，“生鲜灯”在各地超市、

菜市场中被普遍使用，进而形成了一种

“光学营销”套路——红灯搭配冷白光用

于鲜肉区，增强鲜肉新鲜感；绿光搭配正

白光用于蔬菜区，让蔬菜看起来更新鲜；

冷白光用于海鲜区，让水产看起来更鲜活

⋯⋯

尽管“生鲜灯”让消费者大呼上当受

骗，但此前法律法规并未禁止使用“生鲜

灯”。不仅商家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一些

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也认为，判断是否欺骗

消费者的关键，是商家所售卖的商品是否

合格。如果商品质量合格，只是利用“生

鲜灯”作为营销手段，这种情况并不违法

违规。

事实上，无论农产品质量如何，使用

“生鲜灯”本身就容易误导消费者，涉嫌违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

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

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

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

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商品的真实

色泽，同样属于消费者的知情权范畴，经营

者有义务予以真实呈现。使用“生鲜灯”，

改变了农产品的原本色泽，影响了消费者

的感官判断，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误导销

售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禁用“生鲜灯”，既是重要的依法纠

偏，也是必要的制度堵漏。新办法施行前

设置了五个月的过渡期，有关部门应加大

宣传力度，引导经营者认识到“生鲜灯”的

危害性和违法性，逐步摒弃这种“美颜神

器”。在新办法实施后，应加强监管，严格

禁止使用“生鲜灯”，维护正常的市场秩

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吴睿鸫

日前，广东中山。女子甘某驾驶

电动自行车时，路边一辆小轿车的司

机王某没有留意车外情况就开门下

车，甘某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连人带

车倒地。不幸的是，甘某因头部着地

造成颅脑损伤，最终抢救无效身亡。

交警提醒，为避免“开门杀”事故，汽

车司乘人员下车前，先观察车辆侧后

方的情况，并先推开一条缝，确认安

全再开门下车。

又见“开门杀”致人身亡。近年

来，媒体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报道类似

的“开门杀”事件，事件亦会冲上热

搜，成为公众热议的公共话题。交警

部门会反复提醒机动车驾驶员，要警

惕小动作背后隐藏的“大悲剧”，但

是，“开门杀”仍旧不时闯入公众视

野。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3年6月

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26 亿辆，

其中汽车3.28亿辆，新能源汽车1620

万辆；机动车驾驶人 5.13 亿人，其中

汽车驾驶人4.75亿人。这意味着，随

着我国已迈入汽车社会，在行车规范

与行车文明方面，容不得丝毫马虎，

尤其像“开门杀”这一细节动作，无疑

是一枚“隐形炸弹”，眨眼间就会让一

个鲜活的生命化为乌有，亟待国家职

能部门严格治理，以维护公共安全。

事实上，现行法律对“开门杀”，

已制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车辆停

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

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同时，也对乘客行为进行了明确，在

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

车，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

人通行。

具体到此起“开门杀”事故，当事

人王某开车门导致电动车驾驶者甘

某摔倒死亡，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安

全义务。因为，我们不能要求过路的

电动车驾驶者有“先知先觉”，对突然

袭击式打开的车门有如同“外星人”

般的超强躲闪能力。

就上述事故而言，驾驶员王某在

下车时未能注意观察，随意开车门，

置他人安危于不顾，妨碍了他人正常

行驶并致人死亡。这种具有过错的

行为，已涉嫌触犯了刑法第 133 条规

定：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

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王某

有可能因交通肇事被追究刑责。

今年 2 月，江苏如东县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一起“开门杀”交通肇事

案件。被告人吴某在打开车门时，和

泊位旁经过的电动车发生碰撞，致使

电动车驾驶人死亡。法院最终认定

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9

个月。此起案件判决一经报道，网友

跟评如潮，获得社会各界包括舆论的

高度肯定与赞扬，彰显出司法严惩

“开门杀”，深得民心。

教育千遍，不如严惩一次。面对

屡屡出现的“开门杀”，司法机关要动

真格，用法律严惩违法犯罪者，特别

是要定期向全社会公布典型案件，以

案说法，这不仅能起到良好的普法教

育成效，让公众知晓“开门杀”的现实

危害性，全面提升法律震慑力，也能

增强驾驶员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遵

守交通法规，做到文明、规范驾驶，谨

慎上下车，从而真正“刹”住“开门杀”。

丁慎毅

据媒体报道，7 月 19 日 9 时许，沈阳市

新民市的一队城管队员专程开车跑到乡

间小路旁的瓜田，以“种地不能打广告”为

由，把地里插着的彩旗和条幅拔掉。瓜农

刘先生很犯愁，也很委屈：“进城卖瓜也不

行，田间打个广告也不行，我这数万斤香

瓜，可能会烂在地里。”对此，当地行政执

法局回应称，发现有瓜农私自在公园附近

路旁违规设广告，沟通拆除过程中发生言

语冲突，已取得瓜农谅解。

城管执法又刷出新境界。类似现象

近年屡屡出现，仅今年以来，就发生了城

管用铲子将商户玻璃门上的“熟食烤鸭”

红字铲掉、城管摘除“高考加油”横幅等事

件。

根据《城市道路广告管理条例》第十

五条的规定，公共场所悬挂广告包括横幅

的，需由广告发布者向广告管理部门申请

取得悬挂许可证。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

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

挂、张贴宣传品。如果说以上两例虽然被

舆论质疑过度执法但还和法规沾点边的

话，那么，“种地不能打广告”，简直就是莫

名其妙。

卫星地图显示，事发地点附近是大

片土地，无城市建筑。农民在田间拉个

广告宣传标语，并没有影响到来往车辆、

行人的安全，也没有影响市容。即使基

于和美乡村建设，依法依规对农村户外

广告“假乱俗”乱象进行全面清理，但从

视频看，瓜农刘先生在瓜田悬挂的横幅

只是“香瓜开园啦”对自己产品的宣传，

也不存在“假乱俗”的问题，城管何必要

多此一举呢？

退一步说，即使城管认为执法有理有

据，按照执法规定，也应该是先下达整改

通知书，要求农民自行整改，而非直接强

行拆除。

据报道，刘先生拥有一块20多亩的香

瓜地，大约有七八万斤的香瓜。由于城管

部门不允许他在车辆上打广告进城卖瓜，

他才选择在田间插一些广告旗来宣传，希

望通过上面的联系方式增加销路。为何

双方冲突越闹越大，从城里闹到了田里，

除了过度执法，城管队员是否因为利益等

原因故意难为农户？

解决城管过度执法的问题，除了进一

步明确相应的规则，划出相应的边界外，

更要在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上做文章。7

月 15 日，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在第八届“7·
15 公众开放日”活动上发布“上海‘摊’服

务地图”，这份地图可以让小商小贩知道

应在哪里摆摊，提高了城管治理的效率；

市民还可对所有点位评价或打分，促进了

城市治理。这样的“民生地图”，凸显了城

市精治与最新技术融合，与商户、市民需

求契合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治理理念。

城管要正确处理好“放”“管”与“服”

的关系，在“放”上加大力度，给民生更多

生计空间；在“管”上不断创新，进一步完

善监管方式；在“服”上下真功夫，进一步

提升行政效能。

禁用“生鲜灯”是必要的制度堵漏

日前，《参考消息》刊登法新

社报道，根据每季度发布的互联

网 状 况 统 计 报 告 ，近 50 亿 人

（48.8 亿）活跃在社交网络上，占

世界总人口的60.6%。

新华社 王鹏 作

广泛使用

种地不能打广告？城管管得太宽了

须用司法严惩
“刹”住“开门杀”

陶小莫 图


